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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

天津市农家院旅游服务合同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

自愿、公平的基础上，就农家院旅游服务的有关事宜，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： 

旅游 

方基 

本情 

况 

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电话 健康状况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价 

格 

每人每天农家院服务费用    元，含正餐 2 顿，早餐 1 顿。（  以下儿

童免费），总计价款     元。大写      元。 

旅游服

务内容 

旅游项目 时间 活动内容 价格 

    

    

    

争议解

决方式 

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时，可向有关部门或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。协商或

调解不成时，可选择以下第    种方式解决。 

1、向      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； 

 双方任何一方违反约定，由过错方向另一方支付合同总额       的违约金。 

甲方签字：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地址： 

乙方签字：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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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方的权利、义务 

1．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如实提供相关的证件以及住宿、餐饮、交通服务等相

关价格标准。 

2．人身财产不受侵害，人格尊严、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的权利。 

3．自主购物，公平交易，自主选择自费项目的权利。 

4．甲方有拒绝乙方违反合同约定的权利，对乙方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。有

对乙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向有关部门投诉、举报的权利。 

5．维护国家利益、自尊、自重、自爱，举止文明，不损害国家、集体和他

人的合法权益。 

6．自觉遵守合同约定、履行合同义务。 

7．旅游住宿期间爱护公共、个人财产、损害东西要按价赔偿。 

二、乙方的权利、义务 

1．享有核实甲方人员证件的权利. 

2．享有向甲方收取定金以及约定的旅游住宿等相关费用的权利。 

3．享有按照双方约定的服务项目提供服务的权利。 

4．为甲方提供旅游景点、果木采摘等旅游项目，不得做虚假、误导性的书

面或口头宣传。 

5．为甲方提供的餐饮、住宿要卫生、整洁，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 

6．旅游住宿过程中安排合同约定的自费项目，应征得甲方同意，不得强行

安排甲方购物。 

三、违约责任 

（一）甲方违约责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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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由于甲方自身过错，旅游住宿期间内的行为引起的人身、财产损失由甲

方自行承担。 

2．甲方因违反有关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而被惩罚、拘留或追究其他法律责

任的，由甲方自行承担；给乙方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赔偿责任。 

（二）乙方违约责任 

1．甲方在旅游住宿期间，由于乙方因未尽妥善保管义务而造成财务损失的，

应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 

2．甲方在旅游住宿期间，由于乙方的原因，造成人身伤害的，由乙方承担

相应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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